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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技术进步奖。凡列入国家级、省级重点技术改造项目，并付于实施的企业，分别给予6万元和3万元的贷款贴息；凡被认定为国家级、省级技术创新相关等级的新产品、新工艺、新技术，分别给予企业技术创新扶助奖金5万元和1万元；凡获中国驰名商标、省著名商标分别奖励企业4万元和1万元；凡被认定为国家级、省级名牌产品分别奖励企业4万元和1万元。
　　2、增量贡献奖。实际上交税金中地方财政可用部分比上年度增长10%以上的企业，实行“增十奖一”的政策，获奖额中50%用于奖励企业法人代表，其余的50%由企业法人代表奖励给其他有贡献的人员。
　　3、突出贡献奖。实际上交税金中地方财政可用部分连续两年均达300万元（含300万元）以上的企业，奖励企业法人代表一栋别墅或同等价值的一辆小轿车；对连续两年保持月平均有1000名（含1000名）以上员工在岗或连续两年实际上交税金均达到1000万元（含1000万元）以上的企业，政府可给予企业一个到财政全额拨款单位工作的名额（新进人员要符合用人单位相关条件）。对在发展地方工业经济中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，优先推荐申报参加国务院、省政府、市政府特殊津贴和优秀专家等有关荣誉称号的评选，以及全国和省、市劳动模范的评选。
　　4、科技创新奖。我市设立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，对获得国家、省科技创新基金项目的分别给予奖励5万元和1万元。
　　5、建设科研中心奖。鼓励企业建设技术开发机构，对新列入国家、省级工程（技术）研究中心的，市财政分别给予一次补助10万元、5万元。

